流程图9
决算评审办事流程图
（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
资料清单：
1. 送审函；
2.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概算及概算调整批复和概算汇总表；
3. 项目历年投资计划及财政资金拨付文件；
4. 借款合同和利息支出明细表；
5. 财务资料（财务账簿、会计凭证）；
6. 项目合同；
7. 设计变更、工程签证等资料；
8. 竣工图；
9. 招（投）标清单；
10. 施工单位取费证；
11. 安全文明费费率测定表；
12. 竣工验收报告、结算批复及结算书；
13. 决算报表及说明。
资料审核
资料不齐、未达到评审条件的，不予接件，出具《项目退回通知》，同步将资料审核发现问题以清单形式一次性告知。
资料齐全、达到评审条件的，出具《接件通知》。
评审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评审，在30天内出具评审结论，送项目建设单位交换意见。
项目建设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签署书面反馈意见。
根据评审结论和项目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评审报告。
评审报告送对应业务科室，由业务科室进行决算批复。
评审范围：市级主管部门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不含，按完成投资口径)的工程项目。




































办理地址：船山区燕山街86号（市财政局605、607、608办公室）
经办人：何冰、崔文燕、陶明友、唐翠、肖瀚星、夏玉雪、沈家川、王邵梅（市政府投资评审中心）0825-2317639、0825-2312508、0825-2310381
承诺办结时限：30天（不含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出具报告和业务科室批复时间）



	


关于××项目财政投资评审送审函

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有关规定，现将我单位负责实施的××项目报送你局进行评审，我单位对所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请予受理。

附件：项目送审情况表


                       建设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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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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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地址
	
	项目性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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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法人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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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阶段已评审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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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审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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